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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住宅包租代管333



QQ：仲介與租賃服務人員有何不同？









何謂「包租」

出租

簽約

轉租、管理

簽約

房東
（所有權人）

租賃服務業
包租業者

房客





何謂「代管」

委託

簽約

管理

房東
（所有權人）

租賃服務業
代管業者

房客
內政部 108 年1 月3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80270632 號函

經營管理社會住宅之廠商倘涉及租賃住宅帶看事宜，則應具不動產經紀業資格



服務項目
不動產經紀條例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
管理條例

經紀人 營業員 包租 代管

買賣 V V

代租 V V V

簽約 V

管理 V V

➢ 不動產經紀業 VS 租賃住宅服務業

我是二房東



三、租賃住宅服務業：指租賃住宅代管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

四、租賃住宅代管業（以下簡稱代管業）：指受出租人之委託，經營

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簡稱代管業務）之公司。

五、租賃住宅包租業（以下簡稱包租業）：指承租租賃住宅並轉租，

及經營該租賃住宅管理業務（以下簡稱包租業務）之公司。

六、租賃住宅管理業務：指租賃住宅之屋況與設備點交、收租與押金

管理、日常修繕維護、糾紛協調處理及其他與租賃住宅管理有關

       之事項。

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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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租賃住宅服務業而經營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者，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禁止其

營業，並處公司負責人、商業負責人、有限合夥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四萬元以上二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情節重大者並得勒令歇業。」

第三十六條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 第三條





一般房東 公益出租人 社宅包租代管
公益出租人&包租

代管享很大

綜合所得稅
20,000元x12月

x（1-43％）x20%

=27,360元/年

（20,000元-15,000元）
x12月x（1-43％）x20%

=6,840元/年

（20,000元-15,000元）
x12月x（1-60％）x20%

=4,800元/年

僅付
一般出租1/6～1/8

省下

20,520元-22,560元

房屋稅 40萬x2.4％=9,600元/年 40萬x1.2％=4,800元/年 40萬x1.2％=4,800元/年
僅付 1/2

省下 4,800元

地價稅 70萬x10‰=7,000元/年 70萬x2‰=1,400元/年 70萬x2‰=1,400元/年
僅付 1/5

省下 5,600元

房東的稅金…？

註：本表以租金20,000元/月，房屋課稅40萬元，地價額70萬元，房東所得稅20％為例





類型

個人自行出租 委託租賃服務業

一般住宅 公益出租人
包租代管業
（社會住宅）

包租代管業
（一般住宅）

法令依據 所得稅法第14條 住宅法第15條 住宅法第23條 租賃條例第17條

減免條件 X 出租給符合租金補貼資格

出租給政府機關或包租代
管業者代為管理媒合作為
居住﹑長期照顧服務……..
（符合租金補貼資格）

供居住使用

租
稅
優
惠

免稅額 X 每屋每月最高15,000元 每屋每月最高15,000元 每屋每月最高6,000元

必要
費用

43％ 43％ 60％
6,000~20,000→53%

20,000↑（20,001)→43%

如何申報 自行申報並檢附租賃契約書
➢ 包租業：業者開立扣繳憑單
➢ 代管業：自行申報並檢附租賃契約書（房客）及委託管理契約

所得類別 51 74G

包租業者

51R 51M

代管業者

74S 74M

◆房東所得類別













契約很簡單只有一張紙，覺得該寫的都沒寫，以後有爭議該怎麼辦？

應記載
應記載之事項，雖
未記載於定型化契
約，仍構成契約之
內容。

不得記載
違反不得記載事項，其
條款無效

➢ 經主管機關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 經再次令其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5萬元以上5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不得記載拋棄審閱期間。

二、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三、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四、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五、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

由承租人負擔。

六、不得記載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七、不得記載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八、不得記載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方式為之。

九、不得記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十、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請租金補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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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告知並確認：
(1)於產權持有期間是否曾發生凶宅情事。
(2)於產權持有前，出租人：
□確認無上列情事。
□知道曾發生上列情事。

□不知道曾否發生上列情事。

凶宅
有無做過氯離子檢測，
若有，則數值為何？

漏水、海砂屋
有無做過輻射檢測？
輻射屋

與租賃住宅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租賃標的現況確認書（附件）



案號：
三重簡易庭114 重簡506 

標題:

「凶宅判賠案」看租賃

風險管理

核心爭點:

房東與業者「專業查證」

義務

避險SOP:

➢現況說明書

➢多方查證管道











租屋電費新制
（修正重點一次看懂）

自113年7月15日起生效

內部部地政司租賃條例專區



(三)電費：

□由出租人負擔。

□由承租人負擔。

□以用電度數計費：

□每期依電費單之「當期每度平均電價」計收。

□每期每度______元。但每度電費如有超過電費單之「當期每度平均電價」，

應於結算時退還溢收電費。（備註：公共設施電費未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申辦分攤併入租賃標的電費內者，出租人不得額外收取。）

□非以用電度數計費：

約定計費方式________________。

（備註：出租人所收取之每期電費總金額，不得超過該租賃標的電費單之每

期電費總額。）



簡單來說......

按「用電度數」計算電費者

每度電價將不得超過租屋處電費單的「當期每度平均電價」。

不按「用電度數」計費者

不得超過電費單的「當期電費總金額」。

當期每度平均電費

當期電費總金額





Q：家具、床墊、椅子用壞，算自然

耗損還是要賠？

Q：學生把牆壁貼滿海報、打洞裝

層架，退租時怎麼處理？



回復原狀
• 回復原狀，原狀→房子經過使用後的自然耗損下的狀況

• 若需改裝或加裝物品(釘子、掛勾)，需徵求房東同意

• 徵求同意下，儘量爭取以現狀返還，否則仍需回復原狀

• 協議達成事項列於租約中



如果

不想租，我可以終止契約嗎？



法定終止權



提前終止
(內政部定型化租約應記載事項第14條任意終止)

• 租賃雙方□得□不得終止租約

• 時間： □一個月前□____個月前通知他方

• 一方未為先期通知而逕行終止租約者，應賠償他方____
個月(最高不得超過一個月)租金額之違約金。

1.先約定有無權力終止

2.再約定終止提醒時間

3.依約定履行，不扣違約金

4.違約金最高不得超過一個月



提前終止租約



Q：學生退租後留下大量雜物、床墊、

垃圾，房東可以直接丟嗎？





一、租賃契約消滅後，應由房東、房客共同完成屋況及附屬設備點交。

一方未會同點交，經他方定相當期限催告仍不會同者，視為完成點交。

二、點交後尚有遺留物，除租賃當事人另有約定外，經房東定相當期限

催告仍不取回時，視為拋棄其所有權，其所需處理費用，得由押金扣除

，不足者，出租人得請求承租人給付。

租賃條例-基本權利義務

46

第十二條
租賃物的點交
及廢棄物處理

注意：這是遺留物的處理方式，不是授權房東可以在房客不來點
交的時候擅自進入房間。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114年度嘉簡字第19號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114年度嘉簡字第19號

















糾紛協助有管道



契約公證好處多

可約定受強制執行：

1、承租人如於租期屆滿後不返還房屋。

2、承租人欠繳租金、費用、違約金。

3、出租人租期屆滿或終止不還押金。







如何處理糾紛

問題是什麼

✓ 勿斷章取義，一定要清
楚為何這麼說？這麼做？

耐住性子先談
✓ 生氣了就談不下去了
✓ 可以找較公正或理性的

人一起談

訴訟
✓ 都不履行，最後的手段

法律說什麼
✓ 不是凶的人就嬴了
✓ 不是朋友說、網路說

進入調解委員會或至法院調解
✓ 急的人動，不急的人等
✓ 等同法院判決結果



內政部不動產資訊
平台租金統計資訊

內政部地政司
租賃條例專區

住宅租賃糾紛
法律扶助專案

住宅租賃糾紛
諮詢協助專案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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